
血液腫瘤科病歷書寫規範 

1.現在病史 

(1)有無畏寒、發燒、夜間盜汗、無法解釋的體重減輕。 

(2)異常出血徵候。 

(3)有無頭痛、噁心嘔吐、四肢感覺異常、單側或半身偏癱、視力障礙和偏盲、

背痛。 

(4)轉診病患需要收集相關病理檢查、影像學檢查、治療相關資料。 

 

2.過去史、個人史 

月經情況、手術史、有無結核病、高血壓、糖尿病、慢性腎病、B 型肝炎或 C

型肝炎。 

 

3.家族史 

有無先天性遺傳性疾病，惡性腫瘤疾病。 

 

4.理學檢查  

(1)身高、體重、血壓、神志狀態。 

(2)淋巴結有無腫大。 

(3)皮膚有無黃疸、皮疹、紫斑。 

(4)胸部：乳房情況，肺部及心臟的理學檢查。 

(5)腹部外觀和有無腫塊、肝脾腫大。  

(6)脊柱及四肢：異常的壓痛或腫塊。 

(7)神經系統：生理反射、肌力和感覺有無異常等。 

 


